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股票简称 合锻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１１

报告期间

２０１５

年 独立财务顾问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元证券接受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依照《重组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结合上市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年度报告，出具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本报告书依据的文件、财务数据、书面材料、业务经营数据等均由上市公司等重组相关各方提供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国元证券对本报告书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上市公司

／

合锻股份

／

发行人 指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６０３０１１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段启掌、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

指

段启掌、张存爱、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

郭银玲、朱恒书等

１１

位自然人

标的资产

／

交易标的 指 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中科光电

／

标的公司 指 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合锻股份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中科光电

１００％

股权，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指

合锻股份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

对方合计持有的中科光电

１００％

股权

本次配套融资 指

合锻股份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

总额的

１００％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收购协议 指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

议》

评估

／

审计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所选定的基准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股权交割日 指

自标的资产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完成过户至

合锻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

年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普天健

／

审计机构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元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

中水致远 指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经合锻股份与交易对方协商，段启掌、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将合计持有的中科光电

１００％

股权作价为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其中，发行股份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支付现金

２３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具体金额及发行股份数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中科光电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合计（万元）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万元） 股份支付（股）

１

段启掌

７６．５０％ ５０

，

４９０．００ １７

，

６７１．５０ １４

，

３４３

，

７５０

２

张存爱

６．９０％ ４

，

５５４．００ １

，

５９３．９０ １

，

２９３

，

７５０

３

孙家传

３．０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６９３．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４

程卫生

３．０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６９３．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５

卫讯舟

３．０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６９３．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６

鹿拥军

３．０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６９３．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７

周世龙

３．００％ １

，

９８０．００ ６９３．００ ５６２

，

５００

８

汪小华

１．００％ ６６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９

周超飞

０．２０％ １３２．００ ４６．２０ ３７

，

５００

１０

郭银玲

０．２０％ １３２．００ ４６．２０ ３７

，

５００

１１

朱恒书

０．２０％ １３２．００ ４６．２０ ３７

，

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科光电成为合锻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合锻股份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不超过

６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１００％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合锻股份技术中心建设项目、支付中介机构费用、补充合锻股份流动资金等。

（二）资产的交付、过户情况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８８５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方案。

２

、 根据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４０１２３７９０１２００２２４

的

《营业执照》，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中科光电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中科光电股东已变更为合锻股份。

３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华普天健会计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行了验资，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６

］

０１８９

号验资

报告。

４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合锻股份就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５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经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合锻股份完成了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的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９１３４００００１４８９７５７５２２

（

１－１

）］，公司注册资本

变更为

１９

，

８２５

万股。

６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合锻股份公告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结果暨股本

变动的公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 以及独立

财务顾问出具的实施情况核查意见与法律顾问出具的实施情况法律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截至本

报告书出具之日，合锻股份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工作尚未完成。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关于股份禁售期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段启掌、张存爱

１

、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

“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

份（若在其实际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

为的，则其实际可转让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２

、未经合锻股份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本协议约定

的业绩补偿期间以及业绩补偿期限届满时至减值补偿实施完毕前不设置质押

等担保权利；

３

、本次交易中发行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的要求进行确定，但应当事

先取得承诺人书面同意。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孙家传、程卫生、卫

讯舟、鹿拥军、周世

龙、 汪小华、 周超

飞、郭银玲、朱恒书

１

、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以下简称

“发行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

份（若在其实际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

为的，则其实际可转让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２

、拥有的新增股份分二次分别按照

５７

：

４３

的比例进行解禁。解禁日期分别

为发行上市日（且前一年度审计报告已出具）后满

２４

、

３６

个月之次日。第一次解

禁的股份数量为分别扣除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

量，第二次解禁的股份数量为扣除

２０１７

年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资产减值补偿

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３

、未经合锻股份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本协议约定

的业绩补偿期间以及业绩补偿期限届满时至减值补偿实施完毕前不设置质押

等担保权利；

４

、未经合锻股份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本协议约定

的业绩补偿期间以及业绩补偿期限届满时至减值补偿实施完毕前不设置质押

等担保权利。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二）业绩及补偿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段启掌、 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

中科光电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指中科光电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

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７００

万元、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５

，

５００

万元。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三）不竞争承诺、任职期限承诺、兼业禁止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段启掌、 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

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除持有合锻股份股权外，段启掌、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

方及其关联方（关联方：自然人的关联方包括其自身控制的企业、其配偶、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以及上述人员控制的企业）不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从事任何与

中科光电以及合锻股份业务有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不再投资于任何与中科光

电以及合锻股份业务有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违反上述不竞争承诺，违约方相

关所得归合锻股份所有，并需赔偿合锻股份的全部损失，同时还应将其于本次

交易中所获对价的

２５％

作为违约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合锻股份。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段启掌、 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

未经合锻股份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与中科光电及合锻股份有竞争关系的任何

单位兼职；违反上述兼业禁止承诺，违约方相关所得归合锻股份所有，并需赔偿

合锻股份的全部损失，同时还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的

２５％

作为违约金

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合锻股份。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段启掌、 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段启掌、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将积极配合合锻股份发挥和

提升业务经营和企业文化协同效应，使中科光电及其子公司的主要管理、销售

和技术研发团队稳定。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段启掌、孙家传、程

卫生、卫讯舟、周世

龙

自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签署之日开始至本次交易完成期间，以及本次交易完成之

日起

６

年内仍在中科光电或合锻股份及其子公司任职。若在

６

年内离职，违反上

述任职期承诺，违约方相关所得归合锻股份所有，并需赔偿合锻股份的全部损

失，同时还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的

２５％

作为违约金以现金方式支付给

合锻股份。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段启掌、 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

１

、本人及本人控制（包括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

２

、对本人下属全资企业、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企业，本人将通过派出机构和

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经理）以及控股地位使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

方相同的义务，保证不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３

、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将不

与上市公司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 如可能与上市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

的，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权的企业将按照如下方式退出与上市公司的竞争：（

１

）

停止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２

）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

上市公司经营；（

３

）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４

）其他有利于维

护上市公司权益的方式。

４

、如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权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

与上市公司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

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上市公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

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５

、本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

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如违反上述任何一

项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

及与此相关的费用支出。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段启掌、 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

１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如有）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已存在及将

来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保证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即正常的商业

条款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交易。如未按市场交易的公平原则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或已经

造成损失，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２

、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义务，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

人地位，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营、自主决策。本人将严格按照中国《公司法》以及

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促使经本人提名的上市公司董事（如有）依法履行

其应尽的诚信和勤勉责任。

３

、本人以及本人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以

下统称“本人的关联企业”，如有），将来尽可能避免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４

、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承诺不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

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也不要求上市公司为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进行违规担

保。

５

、 如果上市公司在今后的经营活动中必须与本人或本人的关联企业发生

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

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本人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保证按照正常的商业条件进行，且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将不

会要求或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

件，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６

、 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地履行其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

关联交易协议。本人及本人的关联企业将不会向上市公司谋求任何超出上述协

议规定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７

、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本人将向上市公司作出赔偿。

本督导期间，承诺主体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段启掌、张存爱等

１１

位交易对方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其履行相关承诺。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盈利预测承诺概述

根据合锻股份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段启掌、张存

爱、孙家传、程卫生、卫讯舟、鹿拥军、周世龙、汪小华、周超飞、郭银玲、朱恒书承诺：中科光电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指合锻股份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中科光电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该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分别不低于人

民币

２

，

７００

万元、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５

，

５００

万元。

（二）盈利预测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出具的会审字［

２０１６

］

１１３０

号审计报告以及华普天健出具的会专字［

２０１６

］

０８９２

号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中科光电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３

，

４５６．７６

万元，扣除

非经常损益后净利润为

３

，

０４８．４３

万元。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中科光电

２０１５

年度实际盈利超过承诺盈利预测水平。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核准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启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８８５

号），核准了本次交易的方案。

截至目前，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了验资、资产过户和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本次交易上市公司

需向交易对方支付

２３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公司已经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剩余

２１

，

１００．００

万元尚未支付。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合锻股份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工作尚未完成。。

合锻股份通过收购中科光电，丰富了自身的产业结构，提高了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强了公司的

盈利能力，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迈出了外延式多元化发展战略的第一步。？

随着“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供给侧改革和“十三五规划”等国家一系列重大规划的部署和政策的出台，铁路

交通、航空航天、智能装备等行业迎来良好发展机遇。公司将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研发能力，开发

满足上述行业需求的重大装备产品，深入融入国家发展改革的洪流。

１

、推进现有产品转型升级。推进现有产品的技术升级，进一步提升锻压成形设备自身的先进水平和智

能化水平，提高产品安全性和可靠性。加大相关辅助设备、上下料系统、全套的自动化连线系统等方面的研

究开发，为用户提供高速全自动冲压生产线、多工位冲压液压机及自动化线、热成形自动化线、内高压成形

设备及自动生产线、液压机锻造生产线等成套自动化装备。

２

、整合资源实现智能制造跃升。通过新型传感技术、网络通讯技术、数字测量诊断技术、物联网技术、大

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实现锻压成形设备的柔性化、高效、节能、环保、智能化等方面的升级；将

数字化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于产品设计和制造过程，使制造过程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集成制造发

展，全面提升产品设计、制造和管理水平。

３

、向整体工艺方案解决商终极方向发展。不断加强研究热冲压工艺、内高压成型工艺、碳纤维成型工

艺、拉伸成型工艺、粉末成型工艺等锻压工艺，深入研究模具技术，研究信息化技术在锻压机床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产品服务等各个环节的融合应用，从提供单一产品、成套设备模式向总承包商、全套方案服务商的

方向发展，实现制造业服务化。

？

４

、外延式多元化发展战略。以“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中的重点领域为目标，利用并购重组等资本融合方式，

实现企业的外延式多元化发展；同时实现多主业交叉，达到技术互补，有利于抵御当前实体经济低迷情况下

的市场风险，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合锻股份建立了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要求的规范化公司治

理结构。合锻股份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均按照《公司章程》和各自的议事规则独立

有效运作。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按照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勤勉尽责，建立健全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

内部控制制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未对合锻股份原有治理结构构成不利影响，公司管理和运行有序，人员稳

定。

六、其他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

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李洲峰 胡 伟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000540� � � �股票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2015-38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总数

４

，

６８３

，

０７５

，

０９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

元， 共派发现金股利

９３６

，

６１５

，

０１９．８０

元。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截

止目前，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

，

６８６

，

８１３

，

０３６

股，按照“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本总额固定不变”的原

则，公司按最新股本计算的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

，

６８６

，

８１３

，

０３６

股计算，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９９８４０４

元（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７９８５６４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９９８４０４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

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

补缴税款

０．３９９６８１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９９８４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４

，

６８６

，

８１３

，

０３６

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

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６７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６７

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

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

担。

五、相关参数调整

１．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等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公告。

六、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３

号

２０１

中心

联系人：谭忠游、何要求、段黎欣

咨询电话：

０８５１－８６９８８１７７

、

８６９８８３７７

咨询传真：

０８５１－８６９８８３７７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2016年 4 月 15 日 星期五

B16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162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湖南省衡阳市雁峰金果路15号

法定代表人：陈义和

经营范围：燃气输配管网建设及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769,272,001.09元， 净资产为1,362,587,

820.61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1,758,421.83元，实现净利润-10,502,919.00元。

2、被担保人：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7号504室

法定代表人：彭晓雷

经营范围：工程勘探设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工程和技术研究与实验发展；烟气治理；废气

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销售机械设备；合同能源管理；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净资产为145,285,577.01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37,404,265.39元，实现净利润 43,390,621.88元。

3、被担保人：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衡阳市石鼓区演武坪北壕塘15号

法定代表人：陈义和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管网的建设与管理，燃气及燃气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燃气管网设计、燃气具及零配件销售、燃气

具安装与装修（以上涉及许可证的要取得许可证才能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064,349,804.99元，净资产为503,439,209.24

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840,265,732.91元，实现净利润122,935,989.50元。

4、被担保人：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湘潭县易俗河镇金桂路

法定代表人：李海安

经营范围：天然气的销售（在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内经营）；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资质等级：

甲级）；燃气燃烧器具及其零配件的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湘潭县中油新兴燃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净资产为39,490,387.76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22,291,575.72元，实现净利润 15,812,442.19元。

5、被担保人：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常宁市青阳南路53号

法定代表人：左小仲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经营和管理；燃气具销售、安装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84,984,666.36元，净资产为36,680,398.87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0,545,876.30元，实现净利润7,716,617.16元。

6、被担保人：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衡东县城关镇文明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万洪铭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经营管理；燃气具、灶具销售、安装与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衡东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6,831,119.74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4,454,

208.30元，实现净利润-1,367,183.10元。

7、被担保人：荆门市金鸿和瑞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荆门市掇刀区深圳达到与207国道交汇处

法定代表人：欧顺国

经营范围：天然气（非燃料用）、液化石油气（非燃料用）、丙烷、二甲醚、甲醇批发（票面、有效期限至2016年6月24

日）；2类1项、3类（易燃液体）货物运输（有效期至2018年7月31）；普通货运（有效期至2018年7月31日）；机械设备租

赁。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油金鸿华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荆门市金鸿和瑞燃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94,945,521.55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65,

187,915.79元，实现净利润8,329,667.57元。

8、被担保人：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泰安市环山路2号

法定代表人：许宏亮

经营范围：天然气运输管道及加压站建设，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国基础建设（泰安）有限公司控股80%的三级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经审计的

净资产为177,755,201.61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2,960,741.77元，实现净利润16,960,798.79元。

9、被担保人：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泰市开发区青云路161号（建行三楼）

法定代表人：许宏亮

经营范围：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燃气管道输配站建设，燃气管道运输，汽车油改气安装，燃气具安装、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国基础建设（新泰）有限公司控股74%的三级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96,165,017.49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30,068,

670.64元，实现净利润14,042,353.61元。

10、被担保人：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泰安大汶口石膏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玄绪峰

经营范围：输气管道、城市燃气管网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及燃气设备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天然气利用技术开发

与应用；CNG加气站建设及经营（需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泰安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0,922,792.62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39,026,

877.90元，实现净利润 1,511,856.16元。

11、被担保人：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聊城市开发区东昌东路159号正信会所C区二楼

法定代表人：马玉梅

经营范围：天然气销售（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4年4月8日）；燃气设备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输气管道、

城市燃气管网工程建设与经营；天然气利用技术开发与应用（以上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聊城开发区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64,793,086.80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2,

489,904.83元，实现净利润 3,607,597.49元。

12、被担保人：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泰安市岱岳区天平办事处拥军路以东

法定代表人：刘宏良

经营范围：对燃气输配管网项目投资建设；燃气具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747,793,142.83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0

元，实现净利润 -1,051,358.91元。

13、被担保人：山东万通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莱城区赢牟西大街盐务局西路

法定代表人：张宝刚

经营范围：车用压缩天然气、工业用天然气的批发、零售。 （筹建，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不得经营）（有效期限以

许可证为准）燃气具、燃气管网（压力管道除外）的安装及维护；钢材、建材、木材、铁矿石、铁精粉、五金交电、电用品、

办公用品的批发零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5%的控股孙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山东万通天然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9,857,288.36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0元，实现

净利润-38,658.35元。

14、被担保人：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冀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南楼

法定代表人：孟宪国

经营范围：管道燃气（天然气）的经营（不含任何条件的存储、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 天然气

管道的投资建设与开发管理，情节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燃气官网建设与管理，燃气设备的经营，燃气官网设计、燃

气具及零配件销售、燃气具安装与维修、法律禁止的不得经营；应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二级子公司中油金鸿华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47,882,965.46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8,634,

319.20元，实现净利润 257,795.41元。

15、被担保人：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张家口高新区清水河南路65号

法定代表人： 王磊

经营范围： 天然气设备、备件、器具销售；天然气项目投资；天然气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和技术

培训，天然气销售结算。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的三级控股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1,369,466.12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

入226,369,368.89元，实现净利润 4,162,512.93元。

16、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张家口市高新区清水河南路65号

法定代表人：李亚军

经营范围： 天然气销售、天然气管道工程施工、安装维修、天然气设备、加气站设计与建设。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股的三级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89,053,709.73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64,401,591.88元，实现净利润 14,290,854.48元。

17、张家口金鸿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张家口市高新区清水河南路65号

法定代表人：陈建晔

经营范围： 燃气汽车加气站（压缩天然气）、压缩天然气销售（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燃

气具销售及维修；建材批发、零售；危险货物运输（第2类、2类1项，第3类）（有效期限：2014年4月30日至2018年4月29

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持股65%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张家口金鸿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26,933,976.03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101,075,273.87元，实现净利润 6,795,368.84元。

18、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张家口市高新区清水河南路65号

法定代表人：王磊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顾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373,133,168.98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0元，实现净利润 -3,242,963.72元。

19、被担保人：绥化市中油金鸿燃气供应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花园街发改委206室

法定代表人：田宏

经营范围： 为油气项目投资，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建材、计算机、软件及其辅助设备、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黑龙江金通天然气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三级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绥化市中油金鸿燃气供应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64,032,859.66元。 报告期实现营业

收入39,547,067.80元，实现净利润 16,480,268.52元。

20、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吉林市高新区恒山西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陈义和

经营范围： 能源开发利用；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国内批发与零售；高新技术推广服务和

高科技产品产业化投资合作业务；计算机软件及硬件生产（凭环保证经营）、销售；日用报货、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木材除外）购销；电化学环保产品、网络及软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电子产品、光

电子产品生产、销售；建筑材料（木材除外）、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小轿车除外）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公司自有房产、设备对外租

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4,182,178,864.11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0元，实现净利润 -51,863,236.03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依据有关银行给予上述控股子公司2015年度授信额度总额，上述控股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签订贷

款合同，上述担保自贷款人实际发放贷款之日起生效，本公司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公司授权董事长在担保期限和

额度内全权代表公司与贷款银行办理担保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由于山东万通天然气有限公司、泰安港新燃气有限公司、泰安港泰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

有限公司、张家口金鸿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荆门市金鸿和瑞燃气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分别持有其

55%、74％、80%、80%、65%、60%的股权，股权关系结构图如下所示：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其他持股方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时，为确保本次担保的公平与对等，公司要求被担保子公司采取资产反担保或其他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被担保

公司股权质押给本公司等方式作为本次公司对其提供担保对应的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计划在2016年度内为其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专项贷款提供担保。 公司

对上述提供担保的20家控股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上述20家控股公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其贷

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与项目建设，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同时关注控股子公司对有关

贷款的使用情况及经营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范风险。

（五）截止信息披露日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及无逾期担保情形，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承担的损失金额。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6-031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201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5年1月1日，公司子公司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鸿销售” ）、张家口应张天然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张家口应张” ）分别与张家口国储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储液化” ）签署了《天然气

销售协议》和《天然气管道运输协议》确定由金鸿销售向国储液化销售天然气、由张家口应张为国储液化管输天然气，

确定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853.86万元、700万元。

2、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陈义和先生为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国储物流与国储液化为国储能

源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国储液化及国储物流为公司关联法人。根据相关规定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2016年4月14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认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陈义和先生为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董事

长，在表决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根据相关规定此项关联交易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上述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张家口国储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张家口市宣化县沙岭子镇屈家庄

主要办公地点：张家口市宣化县沙岭子镇屈家庄

法定代表人：梁泳

注册资本：1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冀张地税字130721564850211号

主营业务：对燃气管网工程、液化天然气项目投资；燃气应用技术、天然气高端产品开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咨询服

务。

主要股东： 国储能源持有国储液化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国储能源持有国储液化100%股权

2015年度，国储液化经审计营业收入318,912,027.67元，净利润8,261,831.54元，净资产213,261,831.54元。

2、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陈义和先生为中国国储能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国储能源” ）董事长，国储

物流与国储液化为国储能源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国储液化及国储物流为公

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2015年1月1日，公司子公司金鸿销售、张家口应张分别与国储液化签署了《天然气销售协议》和《天然气管道运输

协议》确定由金鸿销售向国储液化销售天然气、由张家口应张为国储液化管输天然气，确定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

853.86万元、700万元。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与国储液化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2,586.86万元（与国储液化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1350万元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及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关于金鸿销售与国储液化签署的《天然气销售合同》

预计发生金额：853.86万元（以实际发生交易的结算金额为准）.

支付方式：电汇方式

支付期限：合同签订后，天然气气款实行“先款后货” 结算制度结算期为7日结算日期为星期一，乙方在每周四前向

甲方支付下一周预付款。

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生效时间：2015年1月1日

有效期限：签署日至合同履行完毕

该交易的交付状态：尚未履行完毕

2、关于张家口应张与国储液化签署的《天然气管道运输协议》

预计发生金额700万元（以实际发生交易的结算金额为准）.

支付方式：电汇方式

支付期限：按计划量预付50%灌输非，该款项应在结算日起5个工作日内付清。

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生效时间：2015年1月1日

有效期限：签署日至合同履行完毕

该交易的交付状态：尚未履行完毕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与国储物流、国储液化未因上述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协议的安排，扩张了自身的业务，拓展了公司的盈利空间，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增强了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利益。该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保证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经营活

动，对本公司有一定的利润贡献，预计此项交易在一定时期内将继续存在。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基础上

进行的，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八、2015年度，与该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的总金额2,586.86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在我们发表独立意见之前，公司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我们对上述事

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公司董事会及管

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认为上述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计划2016年4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

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追加审议。

2、独立意见：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上述交易事项是为了扩张自身的业务，拓展公司的盈利空间，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公司经自查

发现，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陈义和先生为国储能源董事长，上述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应由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十、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说明及独立意见；

3、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34� � � �证券简称：山水文化 编号：临2016--035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黄国忠先生为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山水文化

"

）第一大股

东，持有本公司

20,000,000

股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88%

。

2016

年

4

月

14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5

）深中法执字第

2857

号以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2016

司冻

065

号）。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5

）深中法执字第

2857

号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申请执

行人邓俊杰与被执行人丁磊、黄国忠、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

）深中法执字第

2857

号执行裁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一条、第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四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协助执行以下事项：

轮候冻结被执行人黄国忠（股东代码为

A440900859

）持有的山水文化

2,000

万股（证券代码

600234

；证

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冻结期为

3

年，自转为正式冻结之日起计算。

除上述新增轮候冻结外，黄国忠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被质押、冻结、轮候冻结的其他情况：

黄国忠先生所持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已处于质押状态（申请人为青岛城乡社区建设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并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冻结（详见

2014

年

6

月

12

日发布的临

2014-080

号公告、

2014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临

2014-087

号公告）、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轮候冻结（详见

2014

年

8

月

15

日发布的临

2014-097

号公告）、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被广东省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详见

2014

年

9

月

27

日发布的临

2014-117

号公告）；所持公司股份中的

1,000,000

股股

份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详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临

2015-023

号公告）；

所持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两次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 （详见

2015

年

11

月

7

日发布的临

2015-115

号公告）；所持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17

日两次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轮候冻结（详见

2015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临

2015-137

号公告）；所持公司

20,000,000

股股份于

2016

年

2

月

16

日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轮候冻结（详见

2016

年

2

月

17

日发布的临

2016-018

号公告）。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谨慎判断，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34� � � �证券简称：山水文化 编号：临2016--036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2015

年预

计净利润仍为负值，如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最

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已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

2016

年

3

月

11

日披露 《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现就相关风险做第三次提示：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5

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19

日披露的

《

2015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2

、如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将出现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

负值的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股票将在

2015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特别处理。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谨慎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四月


